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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余姚市龙鼎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2】月【1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10】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

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邮政编码：【31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生先】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收购的【余姚市龙鼎商业广场有】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余姚市龙鼎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宁波共享阳光能源有限公司

余姚金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余姚

余姚

余姚

债权本金

26999.9999

10657.9337

283.6811

37941.6148

利息

7989.3902

477.5938

233.6240

8700.6081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资产状况

余姚市龙鼎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担保

浙江首科科技名下位于余姚市阳明街道旗山村工业土地使用权。 娄安忠、楼文姚名下位于海盐县武原镇天宁寺商游区（新天地广场）商铺。 浙江首科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进口光伏机器设

/

备注

/

/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4】月【1】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15558970378】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

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 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收购的【浙江恒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瑞鹏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申大变压器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债权情况：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恒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瑞鹏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申大变压器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权本金

436.48

434.20

1098.50

1969.18

利息

74.81

34.66

399.78

509.25

担保情况

淮北恒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瑞安市中瑞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林宁静、刘日荣

温州万林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瑞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林建海、林秀丽、林建光、李林波

东方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唐五金有限公司、戴中和、周惠敏

资产状况

无

浙江瑞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飞云街道飞云新区的厂房设定抵押担保，二抵。

无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

年4月1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
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机构联系电话：13506723008 杨建平

浙商联系电话：0577-88855628 姜宁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单位：万元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4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湖州易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
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经济开发
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

债务人

湖州信达塑化有限公司

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铜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鹤年塑化有限公司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4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开发)字0258号

2015年(开发)字0223号

2015年(营业)字0278号

2015年(南浔)字0718号）

2015年(南浔)字0708号

2015年(南浔)字0702号

2015年(南浔)字0677号

2015年(南浔)字0213号

2015年(南浔)字00771号

2015年(平阳)字0646号 2015年(展)字0010号

2015年(平阳)字0649号

2013年瑞安字0482号

2013年瑞安字0502号

2013年瑞安字1044号

2013年(瑞安)字1160号

2013年瑞安字1163号

2013年瑞安字1170号

本金

199.986997

50.00

954.993598

0.00

0.00

0.00

0.00

0.00

741.939603

382.849269

800.00

680.424511

0.00

385.00

750.00

1021.00

145.850675

6112.044653

欠息

93.1857646

16.9293652

274.630679

56.367307

99.923865

99.919562

28.111908

93.923366

139.511109

209.444320

285.521638

76.042082

65.720461

39.642858

70.334916

95.750642

58.250379

1803.210222

担保人

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浙江嘉晨建设有限公司(原企业名:浙江兴阳建设有限公司)、杨伟民、金红、杨伦启、
王建宏、杨秀玉、姚樟红、俞献娥

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杨伟民、金红

安吉南方铜业有限公司、湖州南方商贸有限公司、浙江洪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钱伟、许淑青、许坤良、邱玲
妹、许淑平、周诗豪

平阳县鹤年塑化有限公司、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王爱金、王良洲、项小华

浙江一正轮胎有限公司、浙江一标紧固件有限公司、温州戴氏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温州东华产业用布有限公
司、陈秀琴、余安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协 议 编 号 ：DFBR-HL-
ZR-88-ZZ-201901 ，日期：2019年3月1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本金20000000.00元及孳息408626.14元
一户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

法转让给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
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
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27
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0679031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广汉兴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

2017年11月 2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

董跃锋、杨光辉、杨金枝

抵押物或质押物

由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百花山工业区的工业房产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67732711314084 67732711314094 67732711315042

本金（人民币元）

20000000.00

以上债权本金余额为截止基准日。利息余额暂算至2017年11月 2日。具体本息合
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林玉冲、林玉拿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
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林玉冲、林玉拿，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林玉冲、林玉拿履行相关义务。林玉冲、林玉拿作为上述资产的受
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林玉冲、林玉拿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

单位：元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在交易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156636元（诉讼费151636元、保全费5000元）随上述债权一并转让。

4、上述债权金额以判决和法院认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3858703000
特此公告。 林玉冲、林玉拿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24日

债务人

温州银海印务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苍南字00761号、2015年苍南字00762号、2015年苍南字00759号、2015年苍南字00760号

判决案号

（2016）浙0327民初6295号

债权本金(暂计算至2019年1月21日）

21208270.68

因迟延支付产生的加倍债务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1月21日）

2706177.08

本息合计

23914447.76


